佛光大學公務車派車單
	申請單位
	
	申請人
	
	申請日期
	

	單位分機
	
	行動電話
	
	單位主管
	

	用途
	

	目的地
	
	搭乘人數
	

	乘車日期
	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
	候車地點
	

	使用車輛
	
	駕駛人
	

	承辦人
	
	總務長
	

	備註

	

	注意事項：

1、 派用公務車輛，請於一週前填妥派車單，交總務處簽核後派用。

2、 本處將依申請時間次序調派公務車。

3、 若同時有兩張以上派車單，本處得併車或通知申請單位停派車輛。

4、 教學活動不予派車。

5、 申請單位如有派員陪同接送外賓，請填寫陪同人員姓名及聯絡電話。




